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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

概    况

一、机构职责

    （一）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，发布决定和命令；
    （二）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预算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事业和财政、民政、公安、司法行政、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；
（三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维护社会秩序，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；
    （四）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；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；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预算单位构成
纳入2016年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：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备注

	1
	荣成市大疃镇人民政府
	

	
	
	

	
	…
	

	
	…
	

	
	
	

	
	…
	

	
	…
	


第二部分

2016年大疃镇
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表

	2016年荣成市大疃镇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表

	单位名称：荣成市大疃镇人民政府
	
	
	
	    单位：千元

	总计
	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	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
	公务接待费
	备注

	
	
	小计
	公务用车购置经费
	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	
	

	　250
	　0
	　250
	　0
	　250
	0　
	　


第三部分

2016年大疃镇预算

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说明

一、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

大疃镇的预算编制按照总额控制、从严从紧的原则，采用定员定额方式编制机关运行经费预算，既要体现实际需要，同时兼顾财力可能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。
二、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
2016年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共25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比2015年减少2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与2015年基本持平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减少21万元、公务接待费与2015年基本持平。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减少公车购买，严格控制开支。

第四部分

名词解释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：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。

二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：指单位按照《山东省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实施办法》和《山东省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费用管理实施办法》开支的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培训费、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和其他费用。

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：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。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。

四、公务接待费：指单位按照《荣成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》和《荣成市党政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》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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